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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对原有规定进行了全面修订，涉及公司制度和公司登记管
理制度的重大调整、改革和创新，修改的内容非常多。
为了便于读者学习、理解《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新旧
条款比较与适用》介绍了《公司法》修订的基本情况，并对《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新
旧条款逐一进行对照比较，从新旧条款的差别、修改的理由，以及如何适用方面提出了见解和看法。
《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新旧条款比较与适用》还将《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新旧
条款进行对应汇总，并收录了《公司法》修订的有关背景资料，以及相关法律规定，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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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公司法》修订概况第一章 《公司法》修订综述第一节 《公司法》修订背景及经过第二节 《
公司法》修订的基本思路、主要特点及意义第三节 《公司法》章节的结构修订第二章 《公司法》修
订的主要内容第一节 公司准人制度第二节 公司章程第三节 公司治理结构第四节 权益保护第五节 公司
退出制度第六节 法律责任附录一：新《公司法》增加主要条款汇总附录二：旧《公司法》规定内容未
作任何修改条款汇总附录三：旧《公司法》被删除主要条款汇总附录四：《公司法》修订立法背景资
料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的说明2．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3．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
案)》审议结果的报告4．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
修改意见的报告第二编《公司法》新旧条款对照比较第一章 总则第二章 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
机构第一节 设立第二节 组织机构第三节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第四节 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别规
定第三章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第四章 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第一节 设立第二节 股东大
会第三节 董事会、经理第四节 监事会第五节 上市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第三编 《公司登记管
理条例》新旧条款对照比较第四编 《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新旧条款对应汇总表第五编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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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公司利益保护　　1.股东、发起人的出资义务　　与旧《公司法》相比，按照资本充实原则
，增加了足额缴纳的义务。
一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不按照规定缴纳出资的，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
，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足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第三十一条）。
将原来的“补交其差额”修改为“补足其差额”，不仅要补交，而且要补足。
二是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增加了公司成立后，发起人未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缴足出资的，应当补缴；
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
，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发起人补足其差额；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九十四条）。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和限制性规定　　新《公司法》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单列一章，强化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和责任，并将原来对经理的
规定扩大到所有高级管理人员。
　　一、是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
勤勉义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
在原来遵守章程的基础上，增加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同时增加了勤勉义务的规定。
　　二、是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第五十二条第四款、第一百一十八条第四款）。
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同意，不得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兼职（第七十条）。
　　三、是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通过子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借款（第一百一六条）。
这一禁止性规定，主要是防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滥用职权，损害公司利益。
　　四、是禁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增加了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
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同时，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禁止行为的规定，其所得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第一百四十九条第
一款第五、六项及第二款）。
　　五、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
动情况（第一百四十二条），以防止其利用职权损害公司利益。
3.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一是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
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
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
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第十六条）。
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对外投资或者担保，要依照章程规定，并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
大会决议。
如果公司是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法律强制规定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而且被投资或者被担保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无表决权，董事会也无权决定，主要是防止公司股东或
者实际控制人损害公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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